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卓越奖学金实施细则（试行） 

 

一、目的与原则 设立“地理卓越奖学金”旨在奖励在学术研究、创新创业、

管理服务、社会实践等领域的某个方面或者若干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地理科学学

院全日制本科生，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激励学生选

定目标、追求卓越、不断挑战自我。该奖学金的评选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同时注重发现和培养具有非传统才能的学生，为其提供展示和发展自我潜

能的机会。 

二、组织机构 地理卓越奖学金评定工作由 9419 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包括

奖学金政策的制定、评审标准的确立及最终的评审决策等。委员会致力于识别和

支持那些在特定领域展现非凡才能的学生，不追求大而全的评价标准。 

三、申请对象 本奖学金面向我院全体全日制本科在校生开放。 

四、奖励金额 每位获奖者可获得 5,000-10,000 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具体金

额根据获奖者的综合表现和评审结果确定。 

五、奖励人数 基于学生实际表现选定，每年 0-3名，择优奖励。此计划为期

五年（2024-2029 年）。 

六、申请条件 

1.必须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2.在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科技创新竞赛、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出色，或者在

某个特定领域展现出独特的才能和潜力者； 

3.具备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4.积极投身于校内外活动，展现出高尚的个人品德和道德水平。 

5.遵纪守法，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 



  

七、申请程序 

1.提名阶段：学院师生可根据候选人在综合能力和特定领域内的杰出表现进

行推荐提名。 

2.初选阶段：地理卓越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对提名的候选人进行全面评估，

选出候选名单。 

3.终审阶段：候选人就典型事例进行答辩，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学院党政联

席会议共同审议，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4.公示阶段：获奖名单将在地理科学学院官方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接受

师生监督。 

八、奖学金管理 

1.获奖名单公布后，学校基金会在规定时间内将奖学金发放至获奖者银行账

户。 

2.若发现获奖者存在虚假申报的情况，将立即撤销其资格并要求退还已领取

的奖金。属于违纪情形的，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处理。 

3.此列奖学金原则上不可与其他奖学金兼得。 

4.学院保留在必要时调整奖学金管理规定的权利。 

此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所有。 

  


